征集租赁库房供应商需求
一、供应商要求
1、 供应商须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并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壹份，且公司经营无异常。
2、 供应商应为库房的实际所有人，并不得将库房转包给其它单位。
3、 供应商须提供出租库房产权证、库房竣工报告书、不低于丙类以上库房消防验收报告书、库房平面图及能证明库房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达到12Kn/m²等符合现行国家档案库房质量验收规范和建设银行档案库房建设标准的证明材料。
二、库房要求
档案库房应符合国家档案局和建行总行档案库房建设规程要求，包括并不限于以下要求：
（一）库房场址方面
1.必须符合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
2.必须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空气流通的地段，本楼层或档案库房大楼附近范围内不可有危险源，如火源、水源、加油站、天然气站、危化品仓库。
3.必须要远离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易发生的地段。
4. 必须是交通方便，易于档案运送、装卸和调阅利用，城市公用设施较完备的地段，且库区上方无高压输电线穿过。
5. 档案库房与其他建筑合建时，应有独立的实体档案保管区域，区域内不得有锅炉房、变配电室、车库、水房、卫生间、食堂操作间等可能危及档案安全的用房，在建筑布局中应与库房区保持安全距离。
6.不得将档案库房设在地下层，库区内的建筑及道路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7. 档案库房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专业库房的耐火等级为一级，其他库房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应提供丙级消防报告书）
8. 档案库房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档案库房所在建筑物应有防雷设计。（应提供防雷检测报告书）
档案库房应有主通道宽度1200mm，两端通道宽度不低于800mm，设计甲级防火防盗门，如有窗户，需要提供防盗与遮光措施。
（二）库房面积方面
[bookmark: _GoBack]此次租赁档案库房建筑面积约等于10000 m²，库房密集架安装使用面积不低于43%；
档案库房承重达到12Kn/m²；配备接收室150 m²、办公室30m²及阅览室20 m²。
（三）设施设备方面
档案装具高度设计2500mm，满足存放6层档案箱（不得超过6层）；
配备温度调控设备，库房温度控制在14-24℃；
配备湿度调控设备，库房湿度控制在45-60%RH；
配备温湿度、空气质量自动探测及数据自动采集设备；
配备水漫检测和报警设备，具备自动布防和报警性能；
库房如无窗户，应配备新风通风设备；
配备红外报警防盗设备，具备自动布防和报警性能；
配备视频监控设备，库区内无死角，主通道和出入门配置，录像保存6个月以上；
配备门禁识别设备；
配备防有害生物设备；
配备消防系统（气体或高压细水雾）；
配备具备将档案库房所有设备统一进行自动管理与控制的平台系统；
三、其他要求
保密要求，供应商对本次租赁项目的内容以及在履行本项目过程中，知悉或获得的所有有关的商业秘密、客户资料等信息（即“保密信息”）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将保密信息用于本合同以外的目的，并不得将保密信息泄漏给第三方。供应商违反保密义务的，应当对采购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